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「專案教師」徵才公告 

職缺所在 
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

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 號 

職    稱 助理教授級專案教師 名 額 2 名 

工作內容 

1. 支援全校性國語文及通識課程，每週至少 16 小時。 

2. 執行全校性國語文課程之課務及行政事宜，包括排課、計畫、活動等。 

3. 協助中心相關活動。 

所    需 

資格條件 

具以下條件者尤佳： 

1.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學中文相關博士學位，具助理教授(含)以上之教

師資格或曾任助理教授(含)以上職級者。 

2. 具相關專業證照或相關實務工作經驗 3年(含)以上，或具授課教學經驗 3年

(含)以上(請檢附教學評鑑資料)。 

3. 可英語授課者。 

4. 具備其他專長(如歷史、哲學、美學、藝術、媒體等)，且能開設相關課程者為

優先考量。 

5. 可開設全校性通識課程者。 

聘    期 6 年為限，聘期以 1 年為原則並配合學期(年) 

支薪標準 
「專案教師」聘用等級，比照編制內該等級教師職務等級自最低薪級起薪，

惟不辦理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薪級。 

檢附資料 

1. 應徵專案教師個人資料表（表格電子檔置本校通識中心網站最新消息：

https://gec.ntut.edu.tw/，論文著述部分請列最近 5 年內資料）。 

2. 學經歷證件影本(尚未領有教師資格證書者，如持國外學歷者，學位證書及成績單均須

事先向駐外單位辦理驗證，尚須提供國外學歷修業情形一覽表及修業前後與修業期間

入出境紀錄證明）。 

3.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4. 填具「擬任人員聲明書」並簽章（表格電子檔置本校通識中心網站最新消息：

https://gec.ntut.edu.tw/）。 

5.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（表格電子檔置本校通識中心網站最新消息：https://gec.ntut.edu.tw/ 

收   件 

截 止 日 
110 年 9 月 30 日前(以郵戳為憑) 

聯 絡 人 羅欣怡 聯絡電話 (02)2771-2171轉 3009 聯絡電子信箱 s3314@ntut.edu.tw 

備   註 

1. 應徵前請詳閱本校「校務基金進用短期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」規定。(內容
請詳見人事室網頁) 

2. 專案教師應經公開甄選，依學校進用規定辦理。 
3. 請於 110年 9月 30日前(以郵戳為憑)，將上述各項應徵資料備妥一份寄至:臺

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1號 通識教育中心 羅欣怡小姐收，並請於信封上註

明「應徵專案教師」，不合者恕不退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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